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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2 日三讀通過《國民教育法》第 10 條修正案，規定各縣市政府及 55 班以上之國中小，

應設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，相關辦法由教育部會商各縣市定之。 

二、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 6 月 7 日訂定《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各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置專任專

業輔導人員辦法》，規定領有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人員，可擔任

專任專業輔導人員，並由教育部視實際需要補助之。 

三、學校諮商人員多負責提供學生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；學校社會工作人員主要負責增強學校

與家庭的溝通，結合社區資源以協助高風險學生及家庭，並與教師及學校其他助人工作者

合作，共同評估學生與學習需求有關的資訊，進而研討與執行解決策略。 

四、學校原設有輔導老師之編制，其與心理師性質較相近，故學校教育人員對於心理師之工作

性質較瞭解，但對社工師之工作性質與工作型態，則較陌生。因此，學校教育人員面對學

生出現問題時，即把學生轉介予輔導老師，易忽略學生的問題可能來自家庭，需由社工師

進行「外展」（即拜訪家庭或社區，瞭解學生問題的原因），以連結社區資源與社會福利

服務介入解決之。學校教育人員如不瞭解心理師與社工師各自之角色功能，往往無法善用

輔導人力，導致服務績效無法大幅開展。 

五、為使學校教育人員瞭解心理師及社工師彼此功能、角色與任務之不同和工作型態的差異，

爰建議教育部分區辦理專業輔導人員研討會，邀集各縣市政府相關業務人員、輔導諮商中

心人員、學校主管、教師組織幹部等共同參與，藉此強化學校輔導工作團隊之效能。 

（五十五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我國肥胖兒童比例逐年攀升，且根

據教育部 98 年度的統計，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高達 25%
，如何正確預防及治療過重和肥胖，已成為當前重要的國民

健康課題。另根據兒福聯盟 99 年的調查，垃圾食品廣告於兒

童收視節目之熱門時段頻繁出現，並有近三成的兒童會因為

廣告而產生購買該等食物之意願，顯見垃圾食品廣告實有適

當管制之必要。參諸外國作法，諸多國家均明文禁止於兒童

收視節目之黃金時段播送垃圾食品廣告。相較之下，我國至

今仍無具體規範措施。爰此，本席主張衛生署與國家通訊傳

播委員會應儘速研擬具體管理辦法，規範垃圾食品廣告之播

映時段，以促進兒童之飲食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 2005 年至 2008 年衛生署之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，兒童肥胖盛行率在過去十年

中增加二至三倍。而教育部 98 年度的調查結果更顯示，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已高達

25%。因此，如何正確預防及治療過重和肥胖，已成為當前重要的國民健康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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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據兒福聯盟調查，民國 99 年在兒童最熱門的卡通節目時段中，平均每 6.6 分鐘就會出現

1 則食物廣告，且其中充斥著高熱量、高糖、高鈉、高油脂、低營養的「垃圾食品」廣告。

其中有近三成受訪的兒童表示，會因為廣告而產生購買該等食物的意願。 

三、國際上已有許多科學文獻資料證明，高油、高糖、高鹽食物是造成代謝症候群、高血壓的

最大原因。惟兒童的認知與判斷能力尚在發展中，食物廣告極易影響兒童的食物選擇與熱

量攝取，因此實有適度限制垃圾食品廣告之必要。對此，諸多國家均積極採取措施規範兒

童食品廣告，以瑞士、英國與韓國為例，均明文規定，於兒童收視之黃金時段，媒體禁止

播放垃圾食品廣告，以減少該等廣告對兒童的危害。 

四、然而，我國迄今仍缺乏相關的規範措施。爰此，本席主張衛生署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

儘速研擬具體管理辦法，規範垃圾食品廣告之播映時段，以促進兒童之飲食健康。 

（五十六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今年一月舉行的第十三任總統及第

八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為 74.38%，較以往有所下降，雖我

國投票率在民主國家中已算相當高，然為維護選民表達意見

的權利，保持當選人之代表性，應儘速推動便利選民的不在

籍投票。爰特建請內政部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就未來推動不在

籍投票之規劃與相關配套提出說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一月舉行的第十三任總統及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 74.38%，相較於第十二任總統選舉

，下降了 1.95 個百分點，選舉日一向定在周六，選舉時間也一向是八小時，選舉日與投票

時間長短，其實無關投票率，且目前八小時投票時間已經讓選務人員工作負荷沉重，延長

投票時間必定使人事成本相對增加，中選會辦理選舉的經費卻有限。 

二、投票率下降是民主國家常見現象，改變投票日或延長投票時間並不能有效提高投票率，為

鼓勵民眾參與國家大事，保持當選人的代表性，應儘速推動不在籍投票，配合軍警、醫護

、服務業在選舉日中途休假一個半小時外出投票的配套措施，提高公民參與，同時也便利

選民，免除選民舟車勞頓。 

（五十七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都市更新範圍內之土地建物，如為獨

立建築物且位於基地邊陲者，經所有權人曾表達不願參加意

見者，可否排除於都市更新基地範圍一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